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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建发〔2024〕44 号

关于规范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
办理流程的通知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城市管理主管部门：

为加快推进我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，进一步优化

加装电梯办理流程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等 4 部门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建物字〔2024〕1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我

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办理流程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业主协商及方案公示

    （一）意见征询。有电梯加装意愿的业主，应当就加装电

梯的意向和具体方案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，并征求所在单元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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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业主书面意见，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即具备

启动条件。对个别有异议的业主，可通过街道、社区牵头组织

协商，妥善解决问题异议。仍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可通过

司法途径解决。

（二）达成协议。本单元住宅出资加装电梯的业主是既有多

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，应当就加装电梯事宜达成下列书

面协议：

1.授权业主代表或有关单位办理加装电梯项目有关审批手

续，签订委托协议；

2.加装电梯的费用预算以及资金筹集方案；

3.明确电梯维护保养方案和运行费用的预算，相关费用的分

摊方案；

4.对利益受损业主是否进行补偿的意见及补偿方案；

5.其他协议。

（三）方案编制及公示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编制加装电梯

方案，并在拟加装电梯楼栋或单元显著位置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不少于 10 日。

1.加装电梯方案内容包括：

（1）加装协议；

（2）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、消防等方面的

鉴定报告；

（3）建设工程设计方案、加装电梯的总平面布局方案及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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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图；

（4）电梯选型配置、拟加装电梯的生产制造企业应具有曳

引驱动乘客电梯制造 B 级及以上许可资质；

（5）后续使用管理等内容。

2.公示内容：业主同意加装电梯的书面意见（签名表或者书

面协议），加装电梯方案，异议受理电话，社区居民委员会监督

电话等内容。

3.异议表达：在公示期内收到异议的，由实施主体或代理人

向异议人解释答疑，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纳入加装方案，对方

案进一步优化。

4.公示结果报告：公示期结束后，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即可形

成公示结果报告，对于仍未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可向街道、社区

寻求调解帮助。对公示过程，街道、社区应当主动参与，并对

过程和公示结果予以认定。

    二、工程手续办理

    各区县应按照市政府印发的《淄博市打造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

标杆场景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工作方案》要求，设立既有

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联合受理窗口，建立报批手续联合审查制度，

一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是否可加装电梯的明确意见。

（一）施工图审查手续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办理施工图审

查手续，需提供下列材料：

1.根据施工图审查的相关要求报送各专业设计图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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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    （二）施工备案手续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到所在地镇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办理建筑工程施工备案手续，需提供下列材

料：

1.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备案申请表；

2.施工合同、施工方案（含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措施）及施工

单位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；

3.监理合同、监理方案及监理单位资质证书；

4.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；

5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特种设备安装开工告知手续。电梯安装单位应到各

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系统填报“特种设备安装开工告知”申请

信息，办理特种设备安装开工告知。电梯安装过程应当经特种

设备检验机构监督检验。

    三、施工组织及验收

（一）施工管理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对加装电梯质量安全

负总责，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、安装单位和电梯企业等单位

依法履行义务、承担责任。在加装电梯施工过程中，需要对专

业经营管线移位的，应由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向专业经营管线单

位申请，由专业经营管线单位具体实施。所在地镇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负责电梯井道、底坑等土建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；

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电梯安装及质量进行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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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竣工验收。工程竣工后，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组织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。加装电梯应按规定进

行监督检验，未经监督检验或监督检验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

用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到所在地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办理

竣工验收备案手续，需提供下列材料：

1.竣工验收备案申请表；

2.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
3.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意见；

4.工程竣工图纸；

5.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。

（三）使用登记。电梯投用前，实施主体应当明确电梯维

保单位，并签订维保合同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当在电梯投用

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电

梯使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书，张贴电梯使用标志。

（四）档案移交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当建立安全技术档

案，及时将档案资料移交工程所在地城建档案主管部门。

四、维护管理

实施主体应委托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加装电梯的运行管

理，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。质量保修期内，由

电梯安装企业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；质量保修期满后，小区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委托取得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单

位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。加装电梯运行管理费用的收取，按



— 6 —

照淄博市住宅物业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电梯的维护保养、检验

检测、修理、改造、更新等，按照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办理流程图

 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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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办理流程图
  

方案编制及公示：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编
制加装电梯方案，并在拟加装电梯楼栋或
单元显著位置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
10 日。公示期结束后，实施主体或代理
人即可形成公示结果报告，对于仍未达成
一致意见的，可向街道、社区寻求调解帮
助。对公示过程，街道、社区应当主动参
与，并对过程和公示结果予以认定。

意见征询：有电梯加装意愿的业主，应当
就加装电梯的意向和具体方案等问题进
行充分协商，并征求所在单元全体业主书
面意见，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八条
规定即具备启动条件。

达成协议：本单元住宅出资加装电梯
的业主是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
实施主体，应当就加装电梯事宜达成
书面协议。

二、工程手续办理一、业主协商及方案公示

办理特种设备安装开工告知：实施主体或者代理人应到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系统填报
“特种设备安装开工告知”申请信息，办理特种设备安装开工告知。电梯安装过程应当经特
种设备检验机构监督检验。

办理施工备案手续：实施主体或者代理人应到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镇政府）办理建筑工程施
工备案手续，需提供下列材料：
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备案申请表；
②施工合同、施工方案（含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措施）及施工单位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；
③监理合同、监理方案及监理单位资质证书；
④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。
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：实施主体或者代理人应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，需提供下列材料：
①根据施工图审查的相关要求报送各专业设计图纸；
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使用登记：电梯投用前，实施主体应
当明确电梯维保单位，并签订维保合
同。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当在电梯投
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各
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电梯使
用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书，张贴电
梯使用标志。

档案移交：实施主体或代理人应当建
立安全技术档案，及时将档案资料移
交工程所在地城建档案主管部门。

三、施工组织及验收

四、维护管理

实施主体应委托小区物业服务企业
进行加装电梯的运行管理，小区物业
服务企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。质量保
修期内，由电梯安装企业进行电梯日
常维护保养；质量保修期满后，小区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委托取得特种设
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的单位进行
电梯日常维护保养。加装电梯运行管
理费用的收取，按照淄博市住宅物业
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电梯的维护保养、
检验检测、修理、改造、更新等，按
照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相关规定执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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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验收：工程竣工后，实施主体或
代理人应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
位进行竣工验收。加装电梯应按规定
进行监督检验，未经监督检验或监督
检验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实施
主体或代理人应到所在地镇政府（街
道办事处）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，
需提供下列材料：
①竣工验收备案申请表；
②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③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意见；
④工程竣工图纸；
⑤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。

施工管理：在加装电梯施工过程中，需
要对专业经营管线移位的，应由实施主
体或者代理人向专业经营管线单位申
请，由专业经营管线单位具体实施。所
在地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电梯井
道、底坑等土建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
理；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电
梯质量进行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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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信息公开属性：此件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


